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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和生产经营现场处理措施，必须按

照法定的程序实施。《行政处罚办法》依照《行政处罚法》

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对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及其行政执

法人员实施行政处罚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作出

了规定；同时还对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及其行政执法人员

在生产经营单位作业现场采取现场处理措施的程序和要求作

出了规定。 （一）采取现场处理措施的程序和要求 1.处理事

故隐患的程序和要求。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及其行政执法

人员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事故隐患的，应当

按照下列规定采取现场处理措施： （1）能够立即排除的，

应当责令立即排除； （2）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

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撤出作业人员，

并责令暂时停产停业、停止建设、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

限期排除隐患。 2.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程序和要求。对有根

据认为不符合国家#000000>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在用设施、

设备、器材，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应当依法予以查封或者

扣押，并在15日内按照下列规定作出处理决定： （1）能够修

理、更换的，责令予以修理、更换；不能够修理、更换的，

不准使用； （2）依法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措施或者现场处理

措施； （3）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4）经核查予以查封或者

扣押的设施、设备、器材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解

除查封或者扣押。 实施查封、扣押，应当当场下达查封、扣



押决定书和被查封、扣押的财物清单。在交通不便地区，或

者不及时查封、扣押可能影响案件查处，或者存在事故隐患

可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可以先行实施查封、扣押，并

在48小时内补办查封、扣押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3.采取责

令整改措施的程序和要求。生产经营单位被责令限期改正或

者限期进行隐患排查治理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因不

可抗力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的，应当在进行整改或者治理

的同时，于限期届满前10日内提出书面延期申请，安全生产

监管监察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书之日起5日内书面答复是否准

予延期。 生产经营单位提出复查申请或者整改、治理期限届

满的，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应当自申请或者期限届满之日

起10日内进行复查，填写复查意见书，由被复查单位和安全

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复查人员签名后存档。逾期未整改、未治

理或者整改、治理不合格的，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应当依

法给予行政处罚。 （二）简易程序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

据，对个人处以50元以下的罚款、对生产经营单位处以1千元

以下的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可

以按照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安全生产行政执

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

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当事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

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应当及时报告，并在5日内报所

属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备案。 （三）一般程序 一般程序是

实施行政处罚中最常用的法定程序。《行政处罚办法》对此

作出了下列规定：“ 1.立案及调查。 2.承办人员可能影响案

件公正客观调查的，应当回避。 3.承办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制

作调查笔录，收集证据，勘验物品。 4.根据调查结果决定行



政处罚；作出较重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由安全生产监管监察

部门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5.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按照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送达当事人。 （四）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是

适用于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作出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吊销

有关许可证、撤销有关执业资格、岗位证书或者较大数额罚

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的一种行政程序。 《行政处罚办法》

对听证的告知和申请、当事人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举行

听证、听证的中止和终止等程序问题作出了规定。百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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